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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油库设计规范技术解析
杨书民

（国贸工程设计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　 要：对２０１４年３月１日实施的《植物油库设计规范》（ＬＳ ８０１０—２０１４）中容易引起歧义或概念
混淆的若干条文作出技术解析，内容包括植物油闪点的确定及火灾危险性分类、油罐组总容量及油
罐间距、油罐的型式及高径比、植物油罐可不装设避雷针等，以便行业内相关企业单位人员正确理
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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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油库设计规范》（ＬＳ ８０１０—２０１４）行业标
准已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发布，２０１４年３月１日实
施。《植物油库设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的发
布实施结束了我国在食用植物油库设计、施工、验收
中，一直延用建筑及石油化工相关规范标准的历史。
由于植物油与石油化工产品在产品特性、储存要求、
安全性等诸多方面有较大差异。建筑及石油化工设
计规范并不完全适用于植物油库设计，造成设计不
合理，浪费严重。本《规范》的发布实施，对统一植
物油库设计技术要求、验收标准等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就《规范》中容易引起歧义或概念混淆的条文
作出技术解析，为相关技术人员正确理解和规范使
用该标准提供参考。
１　 《规范》不适用范围

在１． ０． １　 条文中“本标准不适用于采用非焊
接钢制油罐的植物油库，亦不适用于仓房式、地下式
植物油库及生产车间附属罐的设计。”规定了《规

范》的不适用范围。在我国部分地区建有少量的非
焊接钢制油罐，其制作方法采用密封条咬制，在粮油
行业称为“利浦钢板仓”，这种仓型存在密封条老化
等问题，不宜推广，其制作方法与焊接罐完全不同，
本规范不适用。

国内个别植物油加工企业为保证恒温储油，建
有仓房式、地下式植物油库，油罐置于仓房内、地下
构筑内，所采用的储油工艺和油罐布置与地上式植
物油罐不同，本规范不适用。

植物油加工车间（厂）通常配有一定数量的附
属罐，作暂存、中转用，其特点是：单罐容量一般小于
５００ ｍ３，与车间内生产工艺联系紧密，紧靠车间厂房
外布置，这些罐可视为车间生产工艺的组成部分，本
规范不适用。
２　 植物油闪点的确定及火灾危险性分类

在３． ０． ２条文中“植物油库储存油品的闪点大
于２３０ ℃，火灾危险性分类为丙Ｂ类。”规定了植物
油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国内现有设计规范均只将闪
点分级上限定为１２０ ℃，例如《石油库设计规范》Ｇ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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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７４—２００２分类见表１。
表１　 储存油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类别 油品闪点Ｆｔ ／ ℃
甲 Ｆｔ ＜ ２８

乙 Ａ ２８≤Ｆｔ≤４５
Ｂ ４５ ＜ Ｆｔ ＜ ６０

丙 Ａ ６０≤Ｆｔ≤１２０
Ｂ Ｆｔ ＞ １２０

植物油不易燃，但属可燃液体。植物油的闪点
随油中脂肪酸含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根据食用植
物油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食用植物油的游离脂肪
酸含量一般在２％以下，闪点在５４０

"

（２８０ ℃）以
上。考虑部分食用植物油毛油（如米糠油）酸价可
能较高，本规范按植物油脂肪酸含量１０％确定植物
油的闪点为２３０ ℃以上。考虑国内现有设计规范均
只将闪点分级上限定为１２０ ℃，尽管植物油闪点远
高于现分级上限，本规范只能将植物油火灾危险性
分类为丙Ｂ类。石油化工产品的火灾危险性大多
为甲类或乙类，因此植物油的安全性远高于石油化
工产品。
３　 油罐区一个油罐组总容量及油罐间距

在６． ０． １条文中规定“一个油罐组的总容量不
应大于１２０ ０００ ｍ３。”但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的规定一个油罐组的总容量不应
大于２５ ０００ ｍ３，采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不利于
节省油库占地面积，造成土地浪费严重。根据近年
来植物油库建设的实践经验、实际案例，植物油具有
闪点高、不易燃的特点，本《规范》扩大了油罐组的
总容量，参照《石油库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７４—２００２，
确定为１２０ ０００ ｍ３。在６． ０． ２条文中规定油罐组内
油罐之间的间距：“１）大于１ ０００ ｍ３的油罐不应小
于５ ｍ；小于等于１ ０００ ｍ３的油罐不应小于２ ｍ。２）
单罐容量大于１ ０００ ｍ３时，如采用固定泡沫消防系
统，且设置充氮保护系统时，同排油罐间距可不受上
述限制，但不应小于２ ｍ。”

本规范的油罐间距采用了《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中对丙类闪点大于１２０ ℃油品储罐的间距要
求。

另外在编写中根据消防部门对天津某实际工程
的论证，本《规范》规定在采用固定泡沫消防系统并
设有充氮保护系统的情况下，可将大于１ ０００ ｍ３油
罐的单向间距改为２ ｍ，但另一方向仍为５ ｍ。
４　 油罐的型式及高径比

在６． ０． ３条文中规定油罐的型式及高径比“１）
应采用钢制固定顶油罐。油罐罐壁的纵环焊缝应采
用对接，内表面平齐。２）容量大于等于１ ０００ ｍ３的
油罐高径比不宜大于１． ６。”由于植物油不易燃、不

挥发，因此不需采用浮顶油罐。植物油罐罐壁的环
焊缝过去多采用搭接方式，但近年来随着加工工艺
的进步，对接式环焊缝已成为植物油罐的主流。与
搭接式环焊缝相比，对接式环焊缝的受力情况更好，
特别是对于近年来流行的大高径比油罐，采用对接
式环焊缝对油罐的安全使用有重大作用；近年来细
高型油罐在沿江沿海地带建库中大量采用，大高径
比油罐可减少占地面积，但油罐高度过大会使地基
处理费用增加，且大高径比油罐属于容易倾覆的立
式设备，参照《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１，为保障储油安全，本规范将油罐高径比
限制在１． ６以下，但考虑到油库的需要，对１ ０００ ｍ３
以下油罐不作限制。
５　 油罐组护油堤

根据植物油和火灾危险性分类，按照《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ＧＢ 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植物油罐组不需要设
置防火堤。在６． ０． ２条文中规定“１）油罐组应设防
止油品流散的设施。”以防在油罐出现泄漏时，可以
将漏出的油回收并不至产生大的环境污染。

防止油品流散的设施通常采用护油堤，在６． ０．
４条文中规定了护油堤设计要求。“１）护油堤应采
用非燃烧材料建造，并应能承受所容纳油品的静压
力而不发生泄漏。２）护油堤的计算高度应保证堤
内有效容积不小于堤内最大单个油罐的容积。３）
护油堤的实际高度应比计算高度高出０． ２ｍ。护油
堤的实际高度不宜低于１ ｍ（以护油堤内侧设计地
坪计），但不宜高于２． ２ ｍ（以护油堤外侧道路路面
计）。４）护油堤内侧基脚线至油罐罐壁的水平距离
不应小于２ ｍ。５）严禁在护油堤上开门、开洞。管
道穿越护油堤处应采用非燃烧材料严密填实。在雨
水沟穿越护油堤处，应采取排水阻油措施。６）油罐
组护油堤的人行踏步不应少于两处，且应处于不同
的方位上，并设明显标识。”

护油堤有效容积对应的护油堤高度容易使油品
漫溢，故护油堤实际高度增加０． ２ ｍ。另外，考虑护
油堤一般有安全防护作用，故护油堤最好不低于
１ ｍ，为了进出方便，又不宜高于２． ２ ｍ，为防止计算
高度的参考点发生误会，特意规定了高度的起算点。
最低高度限制主要是为了防范渗漏喷洒，故从护油
堤内侧设计地坪起算；最高高度限制主要是为了方
便操作，故从护油堤外侧道路路面起算。

护油堤内侧基脚线至油罐外壁的水平距离是综
合考虑油罐与护油堤结构、管道布置和排水等因素
确定的。

管道穿越护油堤必须要保证严密，且严禁在护
油堤上开洞，以防事故状态下油品到处流散。护油
堤内雨水可以排出堤外，但事故溢出的油不应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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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必须要采取排水阻油措施，可以采用安装有切断
阀的排水井，也可采用排水阻油器。

护油堤内人行踏步是供工作人员进出护油堤之
用，考虑平时工作方便和事故时能及时逃生，故不应
少于２处，且应处于不同方位上。
６　 油罐与油泵房、汽车灌油鹤管（发油棚）
的距离

在５． ０． ４条文表５． ０． ４中规定了油罐与油泵房
的距离，主要考虑油罐着火时对泵房的影响，防止油
泵损坏，影响生产。而油泵房内没有明火，存油量
小，起火对油罐影响很小。从泵的操作需要考虑，应
减少油泵吸入管道的摩阻损失，参照《石油库设计
规范》表５． ０． ３、《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表４． ２． ７，并
考虑植物油的特殊性，规定了不同容量的油罐与油
泵房的防火距离。

油罐与汽车灌油鹤管（发油棚）、铁路油品装卸
线的距离：灌油鹤管与铁路油品装卸线存油量很小，
两者任一处发生火灾，火势都较易控制，对油罐的影
响不大。但应考虑油罐着火后对它们的影响，故其
距离较油罐与油泵之间的距离要适当增大些。汽车
灌油鹤管（发油棚）与建筑物、构筑物防火距离参照
《石油库设计规范》表５． ０． ３、《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表４． ２． ７，取间距最小值；考虑到油泵房与汽车灌油
鹤管（发油棚）工艺特点，常常需相邻建设，故防火
距离可不限。
７　 植物油罐可不装设避雷针

在１２． ３． ２条文中规定“油罐可以用本体作为
接闪器，应做防雷接地，各罐体之间作等电位连接，
接地点及联结点分别不应少于２处。”１２． ３． ３条文
中规定“油罐接地点沿油罐周长的间距，不宜大于
２５ ｍ，其冲击接地电阻不应大于３０ Ω。”

植物油立式钢板油罐壁厚不小于４ ｍｍ，参照
《石油库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７４—２００２的防雷规定和
措施，金属储油罐可不装设避雷针，直接利用罐体作
接闪器，但必须作防雷接地，且接地点不少于２处，
接地点沿罐周长的间距不大于２５ ｍ，其接地装置的
冲击接地电阻不大于３０ Ω。
８　 输油泵的设置

在７． ０． ３条文中规定“１）油泵应根据油品品种
及级别分别设置；２）连续输送同一种油品的油泵，
当同时操作的油泵不多于３台时，可设１台备用泵；
当同时操作的油泵多于３台时，备用泵不应多于２
台；３）经常操作但不连续运转的油泵不宜单独设置
备用泵，可与输送相同油品的泵互为备用泵；４）不经
常操作的油泵，不应设置备用油泵。”规定基于要求：

为保证油品的质量，特别是防止低级别油脂混入
高级别油品中，规定不同油品应该用不同泵的要求。

一些油泵常年不用或很少使用，造成设备和建
筑面积的严重浪费。现在国产油泵和电动机质量不
断提高，只要操作管理得当设备很少出故障。因此，
根据植物油库油泵的运行特点，在满足生产需要的
前提下，制定合理的油泵备用原则是必要的。连续
输送的油泵是指生产装置或工厂开工周期内不能停
用的泵，如植物油精炼厂从油罐区供给工艺装置的
原料油泵、长距离输油管道的输油泵等。这些油泵
在发生故障时，如没有备用泵，则无法保证连续供
油，必然造成各种事故或较大的经济损失。所以规
定连续输送的油泵应设备用油泵。

经常操作但不连续运转的油泵，根据生产需要
时开时停，作业时间长短不一，植物油库的输油泵大
多属于此类，如油品装卸和输转等作业所用的泵。
这些油泵发生故障时，一般不致造成重大损失，客观
上也有一定检修时间，各种类型的油泵采用互为备
用或共设１台备用油泵是可以满足生产需要的。

不经常操作的油泵是指平时操作次数很少且不
属于关键性生产的泵，如油泵房的较少储藏的油品
用泵等。这种泵停运的时间比较长，有足够的时间
进行检修，即使在运行时损坏，对生产影响也不大。
故这种泵没有必要设备用油泵。
９　 油罐泡沫灭火系统设施的设置要求

在１０． １． ４条文中规定了油罐的泡沫灭火系统
设施的设置方式，“１）单罐容量大于１ ０００ ｍ３的油
罐应采用半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２）单罐容量小
于或等于１ ０００ ｍ３的油罐，可采用移动式泡沫灭火
系统。”据调查，因植物油闪点较高，油罐火灾机率
很小，大部分植物油库采用半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
并设临时高压给水系统。本规范规定单罐容量大于
１ ０００ ｍ３的油罐应采用半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单罐
容量小于或等于１ ０００ ｍ３的油罐相对来说危险性要
小一些，采用移动式泡沫灭火系统，可节省消防设备
投资，移动式泡沫灭火系统，具有机动灵活、维护管理
方便、不需在油罐上安装泡沫发生器等设备的特点。
１０　 结语

《植物油库设计规范》ＬＳ ８０１０—２０１４填补了我
国植物油库设计标准的空白，有很强的实用性，对统
一设计标准，做到经济适用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设
计、施工、建设单位与当地规划、消防部门沟通审批
有了依据，但是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新问
题，《规范》使用单位要及时返回意见建议，为今后
《规范》的完善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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